附件1

厦门市2025年度品牌展会及潜力展会

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一）2025年度在本市举办的展览会（包括综合展览会、经济贸易展览会、专业性展览会、博览会和展销会，不包括书画摄影展、成就成果展、订货会等）；

（二）定期举办过三届以上（往届举办地不限于厦门，从第四届开始方可申报）；

（三）展览面积：

品牌展会每届展览面积不少于2万平方米（含）；

潜力展会每届展览面积不少于1万平方米（含）；
（四）申报单位应为展会主办单位或主办单位书面委托的单位。政府主办展会可由承办或执行单位代为申报，有多个承办、执行单位的，应由各承办单位协商一致委托其中一家单位提出申报，并出具委托协议；

（五）展览期间未出现因安全事故、知识产权纠纷等不良事件而被行政机关处罚或司法机关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主办单位未被信用管理部门依法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六）申报项目名称为展会全称。同一主（承）办单位在一年内举办多个名称、主题相同或相似展会的，选择其中一个展会提出申报。申报单位须根据《厦门市2025年度品牌展会自评表》的要求，结合自身特点，明确选择申报 “品牌展会” 或 “潜力展会” 类别。
二、认定程序

申报单位在下述时间申报，厦门市商务局（会展局）受理、组织评审，于2026年第一季度公示品牌展会名单。

（一）申报受理：申报单位在项目举办后，填报厦门市品牌展会自评表、总结报告，提供佐证材料，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一式一份，向市商务局（会展局）申报。市商务局（会展局）对符合条件的申报项目予以受理。

受理时间： 2025年12月12日-2026年2月13日
受理地点：厦门市外贸大厦802A室

联系电话：2855886，2859839
（二）审计审核：市商务局（会展局）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受理项目实施专项审计，对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关联性进行审核。

（三）评审：市商务局（会展局）于2026年第一季度组织专家评审，按照评审分值降序排列，拟定2025年度厦门市品牌展会10个、潜力展会10个。

（四）公示：市商务局（会展局）将年度厦门市品牌展会和潜力展会名单向社会公示，为期10天。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名单持有异议的，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市商务局（会展局）反映。市商务局（会展局）应对异议项目开展复核，异议成立的取消认定。公示期间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市商务局（会展局）认定为厦门市品牌展会或潜力展会。
三、其他

（一）经认定的厦门市品牌展会和潜力展会应加强本展会的品牌建设和内部管理，维护好本展会品牌形象。对经认定为厦门市品牌展会和潜力展会的项目，参评年度受到行政处罚的，或者以虚假材料申报的，取消其资格及相关支持，市商务局（会展局）在三年内不再受理其认定申报。

（二）申报评审不收取任何费用或接受任何赞助。
（三）本申报指南及附件《自评表》由市商务局（会展局）负责解释。
